


《昌乐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征求意见稿）》风险评估报告

引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残疾人事业“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站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高度，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改善残疾人生活品质、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残疾人这一特殊困难群体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要充分尊重残疾人的尊严，挖掘残疾人的潜能，发挥残疾人在残疾人事业中的主体作用，鼓励残疾人在实现人生梦想的同时，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的美好梦想早日实现。
起草背景：国务院《“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提出“各地区要依据本规划制定当地“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省、市“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依据本规划制定当地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我县于2021年12月31日收到市政府《潍坊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县领导签批由县残联起草拟定。
起草依据：国务院《“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潍坊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起草过程：县残联组织单位骨干力量对国务院和省、市《规划》进行了认真系统的学习，结合昌乐实际初步拟定了《昌乐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通过“中国昌乐”官方网站进行了社会征求意见，并向36个县直有关单位（部门）、10个镇街区和相关企业征求了意见建议，期间收到意见建议6条。县残联在充分考虑了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后对《昌乐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专家论证：修改后《昌乐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初稿）》在咨询了山东新时代残疾人教育研究院的意见基础上，专门委托山东君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邀请了潍坊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吕学山、潍坊市昌潍公证处公证员卞赐晓、潍坊奎文人管中心高级经济师王国志等相关专家对《初稿》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为，该规划指导思想明确，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坚定，发展目标可行，发展思路清晰，发展举措得力，《规划》的有效实施，必将对促进昌乐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合法性审查：在取得专家论证意见后，县残联成立由单位班子成员、办公室、教就部、康复部、大厅综合窗口等部室主任组成的工作专班，对《初稿》进行了风险评估和合法性审查。县残联根据由县政府安排起草《昌乐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初稿，拟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符合主体规定。县残联根据上级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形成《规划》初稿，通过网站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并充分征求县卫健局、民政局、财政局等36个相关部门和10个镇街区及相关企业的意见后形成本《规划》。《规划》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主要措施、保障措施也完全符合国务院和省、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相关规定和要求。
结论：《昌乐县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内容注重衔接国务院《“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山东省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潍坊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又契合了我县残疾人事业的发展特点，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规划》指导思想明确，政治方向、政治立场坚定，发展目标可行，发展思路清晰，发展举措得力，完全符合省市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中残疾人保障体系建设、服务质量优化、就业创业扶持、个人素质提升、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新服务方式提升等方面完全符合广大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最大程度的维护和保障了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有效避免了残疾人因家庭生活、精神情感、疾病、住房、交通出行、就业创业、无障碍改造等方面可能引起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对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面一定会起到巨大作用。《规划》的有效实施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符合我县广大残疾人的根本利益，必将为“十四五”时期推动我县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保障残疾人民生，加快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强保障。
特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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